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前稱 CSSC (Hong Kong)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 中國船舶（香港）航運租賃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77）

CSSC (Hong Kong)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
中國船舶集團（香港）航運租賃有限公司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國船舶集團（香港）航運租賃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有關規則及規例，本公司已於中國外匯交易中
心暨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及上海清算所的網站(www.chinamoney.com.cn及 

www.shclearing.com.cn)刊發「中國船舶集團（香港）航運租賃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
報告」（「該報告」）。

該報告以中文編製並已於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暨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網及上海
清算所的網站以中文刊載。有關該報告的中文全文，請參閱下文僅供參考的附件。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船舶集團（香港）航運租賃有限公司

主席
鐘堅

香港，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鐘堅先生，非執行董事張軼女士、張啟鵬先生
及遲本斌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盛慕嫻女士、李洪積先生及王德銀先生。















第二章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情况

一、 存续债务融资工具情况

     （ 一 ）存续债务融资工具详细信息

发行人在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务融资工具情况如下：

表1: 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

债券全称
中国船舶（香港）航运租赁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 一期
中期票据 （可持续挂钩、 债券通）

债券简称 23 中船租 MTNOOlBC (可持续挂钩）

债券代码 102380398.IB 

发行起始日 2023 年 3 月 3 日

起息日 2023 年 3 月 6 日

到期日 2026 年 3 月 6 日

债券余额（亿元） 10 

利率（％） 3.30 

本期中期票据于每个付息日支付利息。本期中期票
据的本金应在兑付日一 次性偿还。本期中期票据的付息
和兑付，按照上海清算所的有关规定，由上海清算所代
理完成。

如果任 一付息日或兑付日为非工作日，则发行人不
会在该日期支付利息或本金，且本期中期票据持有人也
不会收到该等支付金额， 支付顺延至该日的下 一工作

付息兑付方式 日。 在本期中期票据存续期限内，发行人应在付息日或
兑付日（视情况而定）的至少前五个工作日通过指定披
露方式披露《付息公告》 或《兑付公告》。

发行人或其代表依据发行人和上海清算所有关协
议的约定向上海清算所或其代理人作出的对上海清算
所登记的本期中期票据账户持有人的支付，即在所有方
面构成发行人在本期中期票据下对上述支付金额的所
有义务和负债的免除及完成。

交易场所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主承销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存续期管理机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 受托管理人（如有） 1 无

     （二）是否存在逾期未偿还债务融资工具

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发行人不存在逾期未偿还的债务融

资工具。

二、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发行人及其存续债务融资工具的

信用评级级别及评级展望未发生变化。

三、 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款、 投资人保护条款等特殊

条款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 一 ）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款行权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未附发行人或投

资者选择权条款。

（二）投资人保护条款触发和执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未添加投资人保

护条款。

（三）其它特殊条款触发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无其它特殊条款

触发情况。















第四章 财务报告 

一、财务报告 

 

中国船舶集团（香港）航运租赁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发布 2023 年半年度业绩公告，该报告原文见香港交易所披露

易网站。 

链接地址如下–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23/0822

/2023082201487_c.pdf 

 

二、财务报表（简体中文版） 

详见附件。 


















